复制境外电子出版物和计算机软件合同登记表

（标准样式）
登记号：电复字—（地区号）—（年代）—（序号）号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名称


	境外电子出版物或计算机软件中外文名称

	类型


	网上下载或光盘

	委
托
方
	名称
	电子出版物或软件著作权人名称
	电话
	委托方联系电话

	
	地址
	委托方通信地址
	联系人
	委托方联系人姓名

	加
工
方
	名称
	申请方名称
	电话
	申请方联系电话

	
	地址
	申请方通信地址
	联系人
	申请方联系人姓名

	加工数量
	引进数量
	产品去向
	自用或使用方名称或国内销售

	付款标准
	付款币种及金额
	合同期限
	合同开始生效日至合同截止日

	以上由复制单位填写，以下由地方版权局填写

	认证结果
	

	地
方
版
权
局
意
见
	经办人
意见

	

	
	主管人
意见

	

	登记日期
	

	备

注


	


注：地区号同复制音像合同登记地区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96年8月国家版权局制 

复制境外电子出版物和计算机软件合同登记表填表说明

1．登记号栏：由承办单位填写。

2．.填表日期栏：由系统自动默认时间。

3．名称栏：填写境外电子出版物或计算机软件中外文名称。

4．类型栏：指引进电子出版物或计算机软件的介质类型，请按照合同约定选择填写。

5．软件类型栏：指引进的电子出版物或计算机软件的内容类型，请按照合同约定选择填写。
6．委托方名称栏：填写电子出版物或软件著作权人名称。 
7．委托方国籍栏：按照实际情况选择填写。

8．委托方电话栏：填写委托方联系电话。

9．委托方地址栏：填写委托方通信地址。 
10．委托方联系人栏：填写委托方联系人姓名。 
11．加工方名称栏：用户注册信息直接带入。
12．加工方电话栏：用户注册信息直接带入。（如联系电话与注册信息不一致，请填写实际联系电话）
13．加工方地址栏：用户注册信息直接带入。
14．加工方联系人栏：填写申请方联系人姓名。

15．加工数量栏：填写引进数量。

16．产品去向栏：填写引进电子出版物或计算机软件的去向。引进单位自行使用的，请填写“自用”；为最终用户代理引进的，填写使用方名称；引进国内销售的，请填写“国内销售”；境外委托加工复制的，请填写“境外委托加工”。
17．付款标准栏：按照合同约定，填写付款币种及金额。（若无具体金额，填写“按下载数量付款”或“按合同约定”）

18．合同期限栏：指合同的有效期。按照合同约定，填写合同开始生效日期和合同截止日期。（如长期合同，请在截止日期上点击右键，选择“清除”按钮）

19．认证结果、地方版权局意见、登记日期：由承办单位填写。

20．备注：未尽事宜，请在此栏说明。

21．申报号：填写完成提交后，系统自动生成。
注意事项：

1．各项均为必填项。

2．表格填写内容应与合同约定一致。
